
重 庆 市 第 五 中 级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  

（2023）渝 05强清 92号

申请人：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2023年 10月 24日，本院根据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强制清

算一案。清算组在清理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的资

产、负债后，制作了《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

方案》，请求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查明：2023年 8月 29日，申请人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出

现法定解散事由后未在法定期限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为由，向

本院申请对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
本院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依法裁定受理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

建设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指定中税

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组，清算组负责人由谢应彪

担任。

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通知重庆云投

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并进行债权申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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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清理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资产、债权债务，

制作了《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方案》。

本院认为：清算组制作的《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

公司清算方案》，其内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

八十六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

规定，对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、清算

费用、股权分配等事项的处理方案具体可行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六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十五条之规定裁定

如下： 

对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制作的《重庆

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方案》，本院依法予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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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方案》


